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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王弼对老子自然观的超越
管 才 君

(扬州大学 文学院,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２)

摘　要:王弼注«老子»,提出“崇本举末”“以无为本”,构筑起形而上学的玄学本体论,为赋予“自然”全

新意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.“无为自然”是王弼提出的新自然观,在他那里,“自然”既体现为顺物之性,又

是循事物之客观规律,这是“自然”意义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,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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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弼是正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,他的学说开启了从宇宙生成论向玄学本体论转换的历史先河.
自然观是理解王弼玄学思想的关键所在,对此历来有多种解读:容肇祖从自然主义天道论、自然主

义政治论、自然主义人生观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概述,但止于浅层论述[１].赵志军认为,王弼的自然

既包括形而上的超越内涵,又指称具体事物的自然天性和本能,他看到了王弼自然观的表现情态,
却忽视了王弼深刻的哲学基础,无法透彻其自然观的深层意蕴[２].章启群对王弼自然观的认识颇

为深刻,他从本末有无的玄学本体论出发,论述了老子的自然观念在王弼哲学中的转换进程,但由

于过多强调老子“无为”的消极意义而忽视了“无为”在王弼玄学体系中的重要性,致使“无为”与“自
然”的关系被彻底割裂,故无法全面揭示王弼自然观的真实面目[３]４１Ｇ４２.以上状况表明,要正确理解

王弼的自然观,必须将自然放在王弼的玄学理论体系中详加考察,进而概括总结其合理内核.本文

认为,通过注«老子»,王弼提出了“以无为本”和“无为自然”的概念,“以无为本”赋予了“无”的形而

上学本体意义,突破了老子“有生于无”的理论局限,为“无为自然”说奠定了哲学基础.“无为自然”
是王弼提出的新自然观.钱穆指出,王弼“其说以道为自然,以天地为自然,以至理为自然,以物性

为自然,此皆«老子»本书所未有也,然则虽谓道家思想之盛言自然,其事确立于王弼,亦不过甚

矣”[４]４３４.老子“道法自然”,自然乃“自己如此”“自然而然”,王弼的“无为自然”说阐发自然的新义,
自然既是物之固有本性,又是客观规律性,实现了对老子自然观的理论超越.王弼的新自然观影响

到他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他的圣人观,他强调“名教出于自然”,主张“圣人有情”,倡导自

然人性论,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贡献,但对于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仍需有清醒认识.

一、以无为本:从生成论向本体论的哲学转换

论述王弼对老子自然观的超越,首先要从老子的哲学思想说起.老子取消了殷周以来的人格

神“天”,建立了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本体“道”,从而荡涤了商周以来的宗教神学观.“道”的一个重

要品格就是能够分化、生成为天地万物,这体现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立场.老子有许多这类表述:

　　道冲,而用之或不盈.渊兮,似万物之宗.[５]四章,p７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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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道泛兮,其可左右.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,功成而不有.衣养万物而不为主,可名于小;
万物归焉而不为主,可名为大.[５]三十四章,p１９４

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.[５]四十二章,p２２５

为了说明“道”衍生万物的过程,老子设定了“无”与“有”这一对概念,“无,名天地之始,有,名万

物之母”[５]一章,p５３,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[５]四十章,p２１７,“有”“无”是内生于“道”之中的,由于“道”
之不可见,所以用“无”来形容它,又由于“道”能化生万物,所以又用“有”来描述它,“老子运用玄览

的认识方法,窥见自然之道同有无,贯显微,明始终”[６].老子用这一组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概念,
成功说明了作为形而上的“道”如何向形而下降落从而生成世间万物的过程.

何晏、王弼正是抓住“无”“有”这一组概念,进行创造性重组和阐释,从而突破了老子哲学的局

限性.«晋书王衍传»云:“魏正始中,何晏、王弼等祖述老、庄,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

本①.无也者,开物成务,无往不存者也.阴阳恃以化生,万物恃以成形,贤者恃以成德,不肖恃以

免身.故无之为用,无爵而贵矣.”[７]这句话表明,何晏、王弼赖以立论的理论基础和原则是“以无为

本”,这个“无”不仅是天地万物的起源,而且“无往而不存”,具有“开物成务”的实践品格,能够化生

阴阳,生成宇宙万物,决定社会上的贤与不肖.可以说,以何晏、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,在老子哲

学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,构建起了全新的玄学本体论.«三国志魏志»卷九附何晏传云:
“晏,何进孙也.母尹氏,为太祖夫人.晏长于宫省,又尚公主,少以才秀知名,好老庄言,作«道德

论»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.”[８]何晏著述已散佚,张湛注«列子»引其语数条,颇能代表其思想,«列
子天瑞篇»注引何晏«道论»云:“有之为有,恃无以生;事而为事,由无以成.夫道之而无语,名之

而无名,视之而无形,听之而无声,则道之全焉.”[９]１０«列子仲尼篇»注引何晏«无名论»云:“夫道

者,惟无所有者也.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,然犹谓之道者,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.故虽处有名之

域,而没其无名之象;由以在阳之远体,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.”[９]１１６何晏所谓“有之为有,恃无为

生;事而为事,由无以成”,“夫道者,惟无所有者也”,基本沿袭了老子“有生于无”的哲学思想,并无

创新之处.侯外庐说:“这样看来,超乎实在事物的‘无’而复生实在事物的‘有’,其无中生有的唯心

主义世界观,毫无‘新’义,不过把老子天道思想的唯心主义因素更绝对化了.”[１０]劳思光说:“观其

语旨,不过强调‘道’本身无经验性质,但为经验事物之生成之依据,全是老子之说,无甚发展.”[１１]

此外,从玄学角度看,何晏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“本末有无”之间的关系,汤用彤说:“何氏似犹未脱

汉代之宇宙论,末有本无分为二截,故动静亦遂对立.王弼主体用一如,故动非对静,而动不可

废.”[１２]８３余敦康也认为,尽管何晏确立了一些本体论哲学的基本观点,对有无关系进行了初步探

讨,但当他谈论本体时却遗落了现象,当谈论现象时又丢掉了本体,他对体用关系的认识是模糊、抽
象的,未能贯彻到各个具体的领域[１３].与何晏不同,王弼独拈出“崇本举末”②:

　　载之以道,统之以母,故显之而无所尚,彰之而无所竞.用夫无名,故名以笃焉;用夫无形,
故形以成焉.守母以存其子,崇本以举其末,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,大美配天而华不作.故母

不可远,本不可失.仁义,母之所生,非可以为母.形器,匠之所成,非可以为匠也.舍其母而

用其子,弃其本而适其末,名则有所分,形则有所止.虽极其大,必有不周;虽盛其美,必有患

忧.功在为之,岂足处也.[１４]«老子»三十八章注,p９５

王弼说:“«老子»之书,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.噫! 崇本息末而已矣.”[１４]１９８«老子»认为人类社

会发展必须顺从客观世界,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,这是其理论的进步一面.王弼认为,老子观点

的核心是“崇本息末”,但本末不应两置,人应该掌握和利用“道”,顺应“自然”.他明确提出“崇本举

末”,是对老子哲学的超越.«老子»三十八章王弼注:“本在无为,母在无名,弃本舍母,而适其子,功

①

②

钱穆认为,此处衍一“为”字,参见钱穆«庄老通辨»,北京: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,２００５年,第３５９页.

“崇本”一说最早见于东汉王符«潜夫论务本»:“凡为治之大体,莫善于抑末而务本,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”,“故明君莅国,必

崇本抑末,以遏乱危之萌.此诚治乱之渐,不可不察也”.王弼的“崇本息末”和“崇本举末”似乎矛盾,并一直被多重理解,对于两者的区

别与联系,暴庆刚的«“崇本息末”与“崇本举末”:王弼老学诠释中的矛盾及其解决»(«人文杂志»２０１１年第６期)有较详细的论述.



虽大焉,必有不济;名虽美焉,伪亦必生.”[１４]９４“守母以存其子”即是“崇本以举其末”,其以“体”为
本,以“用”为末,一方面由“体”以见“用”,另一方面又由“用”以及“体”,本末一致,体用一如.王弼

用“举本统末”的方法把两者结合起来,根据“本”“末”这对范畴来探索宇宙的本体,彻底摆脱了宇宙

生成论的束缚,这是哲学方法论的重大变革.那王弼眼中的“无”又是什么呢? 他说:

　　夫物之所以生,功之所以成,必生乎无形,由乎无名.无形无名者,万物之宗也.不温不

凉,不宫不商,听之不可得而闻,视之不可得而彰,体之不可得而知,味之不可得而尝.故其为

物也则混成,为象也则无形,为音也则希声,为味也则无呈.故能为品物之宗主,包通天地,靡

使不经也.[１４]«老子指略»,p１９５

可知,王弼的“无”就是这种“无形无名者”,它是“万物之宗也”,不可听之、视之、体之、味之.王

弼并不把“无”看成悬空于天地万物之上的一种实体存在,而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本体,“无”就存

在于天地万物之“有”中,“无”与“有”共生共存,不可分离.对于“无”与“有”的关系,他论述道:

　　凡有皆始于无,故未形无名之时,则为万物之始,及其有形有名之时,则长之、育之、亭之、
毒之,为 其 母 也.言 道 以 无 形 无 名 始 成 万 物,以 始 以 成 而 不 知 其 所 以 然,玄 之 又 玄

也.[１４]«老子»一章注,p１

凡有之为 利,必 以 无 为 用;欲 之 所 本,适 道 而 后 济.故 常 有 欲,可 以 观 其 终 物 之 徼

也.[１４]«老子»一章注,p２

天下之物,皆以有为生.有之所始,以无为本,将欲全有,必反于无也.[１４]«老子»四十章注,p１１０

夫 无 不 可 以 无 明,必 因 于 有,故 常 于 有 物 之 极,而 必 明 其 所 由 之 宗

也.[１４]韩康伯«系辞»注引王弼«大衍传»,p５４８

王弼认为,“无”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一种共同的根本依据,但“无”不是独立自明的,必须存

在于“有”之中,借助于“有”才能被认识和了解,“有”即是指可识可见的形象的事物.冯友兰说:“抽
象的必须依靠具体的,一般的必须依靠特殊的,才能显现出来.这就是他所说的‘无不可以无明,必
因于有’.就是说无不能离开有.但是,他又说:‘将欲全有,必反于无也’,意思就是,如果要对于

‘有’有全面的了解,那就要回到‘无’去.”[１５]楼宇烈说:“在王弼看来,所谓‘无’中生‘有’,不是像母

生子,此物生彼物那样一种关系.‘无’和‘有’,既不能在时间上分先后,也不能在空间上分彼此.
‘无’不是在‘有’之先,与‘有’相对而存在的某种实体,‘有’也不是在‘无’之后,由‘无’分化生出的

各个不同的实体.他认为,‘无’和‘有’只是一种本末、体用的关系.”[１４]４这就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王

弼与老子哲学的根本不同.王弼的“以无为本”,“无”即是对事物的整体抽象,也是可以为人的经验

所能把握的现实存在,“‘无’与‘有’这样一种体用关系说明,认识是一种与经验相关的活动,同时,
又必须依靠理性的思维进行抽象把握,而非像«老子»所言,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体验”[３]５０,王
弼强调用抽象思维理解、掌握客观世界,关注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,这就消解了老子言说背后的

神秘物质①,并为“无为自然”这一新自然观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.

二、无为自然:自然观的理论创构与内蕴超越

王弼的“以无为本”否定了超自然的客观实体,一切不再受超现实力量的宰制,万物的存在只能

依靠自身,构筑起形而上学的玄学本体论.王弼清理了宗教神学目的论的残余———即认为事物的

生成与发展都是受超现实的上帝、神灵的支配,他确信,万物都有自己生存的目的、理由和发展规

律,这种独立存在性就是“自然”的根本特性.要想理解和把握王弼对老子“自然”的超越,必须先回

到«老子».«老子»一书中有五次提到自然,分别是:

① 老子之“道”并非绝对的抽象本体,而是暗含物质性的存在,因而显得并不纯粹.«老子»二十五章曰: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.寂

兮寥兮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下母.吾不知其名,强字之曰道.强为之名曰大.”老子说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”,道虽无体而有

物,隐伏在万物之内而成为万物自然之共相,所以称之为“混成”.可见,“道”虽然无形,不可认知,但“其中有象”“其中有物”“其中有

精”,是客观存在的“混成之物”.



　　太上,下知有之;其次,亲而誉之.其次,畏之;其次,侮之.信不足焉,有不信焉.悠兮其

贵言.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:我自然.[５]十七章,p１２８

希言自然.故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.[５]二十三章,p１５３

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.[５]二十五章,p１５９

道之尊,德之贵,夫莫之命而常自然.[５]五十一章,p２５４

学不学,复众人之所过,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.[５]六十四章,p２９６

老子所言“道法自然”,自然是“道”的呈现状态,“道”以此决定了自身的存在和运动,可以说

“道”即自然;“百姓皆谓:我自然”“希言自然”论述了政治统治的方法,即政令从简,无为而治,不扰

民,当老百姓意识不到政府存在的时候,统治才是成功的;“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”,“以辅万物之自然,
而不敢为”,说明“道”是依照万物的本性来生成万物.可见,自然的意义就在于排除外界的干扰、限
制和约束,顺应事物的本然状态运行发展.陈鼓应断言,老子“所有关于‘自然’一词的运用,都不是

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,乃是指一种不加强制力量而顺任自然的状态”[５]３１.张岱年说:“所谓自然,皆
系自己如尔之意,非一专名,此处当亦同,不得视为一名词.其意谓道更无所取法,道之法是其自己

如此.”[１６]熊十力说:“何谓自然? 以训诂言之,自者自己,然者如此;自己如此,曰自然.”[１７]由此可

知,老子所说的“自然”不是指称“客体”(自然界),而是指称事物的“存在方式”和“状态”,即一般所

说的“自己如此”“自然而然”.
老子所言“道”“自然”“无为”三个概念是暗自相通的,老子说“道法自然”“道常无为”,仅是用

“自然”“无为”来理解“道”,而“自然”和“无为”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,又是如何沟通的,老子没有相

关的表述.一般认为,«老子»一书乃政论之文,“无为”主要运用于对政治统治术的表述:

　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.[５]二章,p６０

为无为,则无不治.[５]三章,p６７

爱国治民,能无为乎?[５]十章,p９３

上德无为而无以为;下德无为而有以为.[５]三十八章,p２０６

不言之教,无为之益,天下希及之.[５]四十三章,p２３２

故圣人云:“我无为,而民自化;我好静,而民自 正;我 无 事,而 民 自 富;我 无 欲,而 民 自

朴.”[５]五十七章,p２７５

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,无执故无失.[５]六十四章,p２９６

在老子那里,“自然”主要是对“道”的存在情态及天地运行状态的表述,即“自然而然”“本该如

此”之意,“无为”则更多地运用于政治统治或圣人之治,两者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洽、圆融.王弼则

将“自然”与“无为”等同起来,«老子»三十七章云:“道常无为.”王弼注:“顺自然也.”[１４]９１这里,王弼

明确了“无为”与“自然”的关系,提出“无为自然”说,彻底打通了“道”“自然”“无为”三个概念之间的

关节.对于老子“悠兮其贵言,功成事遂,百姓皆谓:我自然”[５]十七章,p１２８一句的理解,王弼解释道:“自
然,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,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,无物可以易其言,言必有应,故曰:悠兮其贵言也.
居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,不以形立物,故功成事遂,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.”[１４]４１“自然”即“居无

为之事,行不教之言,不以形立物”,“自然无为”是进行社会统治的关键原则.除此之外,王弼还认

为天地万物是自然存在的,与人为无关,其曰:“天地任自然,无为无造,万物自相治理,故不仁也.
仁者必造立施化,有恩有为.造立施化,则物失其真,有恩有为,则物不具存.物不具存,则不足以

备载.”[１４]«老子»五章注,p１３“天地任自然,无为无造”即指明了“无为自然”.王弼认为,天地万物的存在,
必定是自然无为的结果,“万物自相治理”表现了王弼对“无为自然”的信赖与依靠.这样王弼就把

老子政治统治术中的“无为”引入到对玄学自然观的本体论讨论中,运用于对世间万物存在特性及

规律的认识.对于王弼“无为自然”,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:
其一,“无为自然”是顺物性之自然.王弼的“无为”排除了外在的目的因,«老子»五章注:“天地

不为兽生刍,而兽食刍;不为人生狗,而人食狗.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,则莫不瞻矣.”[１４]１３



万物“无为”而能“各适其所”,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律.他相信,万物顺其物性而自然生发,是自

在自足的,不需要以“他者”为目的,他说:

　　顺物之性,不别不析,故无瑕谪可得其门也.[１４]«老子»二十七章注,p７１

因物之性,令其自戮,不假刑为大,以除将物也,故曰微明也.[１４]«老子»三十六章注,p８９

唯因物之性,不假刑以理物,器不可睹,而物各得其所,则国之利器也.[１４]«老子»三十六章注,p８９

大夷之道,因物之性,不执平以割物,其平不见,乃更反若颣也.[１４]«老子»四十一章注,p１１２

静则全物之真,躁则犯物之性,故惟清静,乃得如上诸大也.[１４]«老子»四十五章注,p１２３

明物之性,因之而已,故虽不为,而使之成矣.[１４]«老子»四十七章注,p１２６

王弼强调物性自然,他又将这种自然之物性称之为“常性”,«老子»二十九章注:“万物以自然为

性,故可因而不可为也,可通而不可执也.物有常性,而造为之,故必败也.物有往来,而执之,故必

失矣.”[１４]７７王弼把“常”看作物之本体,«老子»十六章云:“知常曰明.”王弼注曰:“常之为物,不偏不

彰,无皦昧之状,温凉之象.”楼宇烈释:“‘常’是无,是包通万有而没有任何具体事物那种偏于一方

之属性.”[１４]３８“常”包通万物、公正无私、无形无名,是永恒不变的本体,王弼所言“物有常性”,即指

称物自身先天具有的不证自明的性命之常,又“万物以自然为性”,自然就是万物的“常性”,不可“造
为之”,绝对不能够违背先天之物性行事.因此,王弼反对违背物性的做法,认为这将导致伤害自然

无为之道,王弼在这方面的表述很多,具体如:

　　专,任也.致,极也.言任自然之气,致至柔之和,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,则物全而性得

矣.[１４]«老子»十章注,p２３

夫耳、目、口、心,皆 顺 其 性 也. 不 以 顺 性 命,反 以 伤 自 然,故 曰 聋、盲、爽、狂

也.[１４]«老子»十二章注,p２８

因物自然,不设不施,故不用关楗、绳约,而不可开解也.此五者,皆言不造不施,因物之

性,不以形制物也.[１４]«老子»二十七章注,p７１

在以上论述中,王弼认为,任自然则“物全而性得矣”,“不以顺性命”则伤自然,“因物自然”乃是

“因物之性”.在王弼那里,道、自然、无为三者紧密联系,«老子»二十五章注:“道不违自然,乃得其

性.法自然者,在方而法方,在圆而法圆,于自然无所违也.自然者,无称之言,穷极之辞也.”[１４]６５

道性自然,顺自然之性则无所违.«老子»十章注:“言至明四达,无迷无惑,能无以为乎,则物化矣.
所谓道常无为,侯王若能守,则万物自化.”[１４]２３“万物自化”即顺其物性自然地生成发展,道无为而

能化生万物.这几句话清晰地说明了王弼的观点:道顺应自然,就能得其性;自然即是物之本性,故
顺自然亦顺物性;道常无为,若能守无为之道,万物亦能顺其性.由此可知,王弼把道、自然、无为等

概念有机联系起来,他的“无为自然”即肯定了物的自足常性,体现为顺物性之自然.
其二,“无为自然”是循客观规律之自然.王弼«老子»五章注曰:“天地之中,荡然任自然,故不

可得而穷,犹若橐籥也.”[１４]１４天地万物既是自然无为的,那是否就意味着放任自流、毫无约束,事物

的发展没有内在的规律性呢? 对此,王弼持否定态度,他说:

　　物无妄然,必由其理.统之有宗,会之有元,故繁而不乱,众而不惑.[１４]«周易明彖注»,p５９１

王弼认为,万物的发展自有其“理”,这个“理”就是规律性①.王弼认为“物无妄然,必由其理”,
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被认知的必然规律,而正是由于这种秩序和规律性的统领,万物才会“繁
而不乱,众而不惑”.王弼注«周易»反复提及“理”,乾卦注:“夫识物之动,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

也.”[１４]２１６坤卦注:“夫体无刚健,而能极物之情,通理者也.”[１４]２２８豫卦注:“明祸福之所生,故不苟

说;辩必然之理,故不改其操.”[１４]２２９在王弼眼中,万物有“理”,“理”可明物之所以然,“能极物之情”,
乃是“必然之理”,故万物虽芜杂纷繁,仍“统之有宗,会之有元”.王弼所言之“理”又表述为自然,

① «老子»一书无“理”字,王弼注«老子»«周易»,首倡以“理”字解天地自然之变化,影响到后来的郭象,甚至宋儒理学,这是对中

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.关于王弼“理”字的使用,钱穆曾有过详细的梳理与论述,详见其«王弼郭象注易老庄用理字条录»一文,参见«庄

老通辨»,北京: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,２００５年,第３７９Ｇ４１８页.



“依理者即谓顺自然,所谓‘物无妄然,必由其理’也”[１２]６７,王弼相信,万物并非没有规律可循,自然

就是万物的规律.他进一步论述道:

　　夫燕有匹,鸠鸽有仇;寒乡之民,必知旃裘.自然已足,益之则忧.故续凫之足,何异截鹤

之胫.[１４]«老子»二十章注,p４７

自然之质,各定其分,短者不为不足,长者不为有余,损益将何加焉?[１４]«周易»损卦注,p４２１

居中得正,极 于 地 质.任 其 自 然,而 物 自 生;不 假 修 营,而 功 自 成,故 不 习 焉,而 无 不

利.[１４]«周易»坤卦注,p２２７

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,“反者道之动;弱者道之用”[５]四十章,p２１７,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

相盈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”[５]二章,p６０,这些对立面相互矛盾统一,也就表征为某种法则与

规律,但由于老子之“道”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色彩,只能靠人的主观体验来认识,致使这种规律性

并不明显.与老子不同,王弼通过沟通自然与事物的规律性,明确了“自然”的必然因素,“自然已

足,益之则忧”,自然本身不假外求,可以自己证实自己的存在,其所形成的规律不可任意改造,否则

必然导致失败之绝境.王弼论自然的规律性,在注«周易»时有充分体现,“自然之质,各定其分”,
“任其自然而物自生”,都指明了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.汤用彤说:“自然一语本有多义.王(弼)
主万象之本体贞一,故天地之运行虽繁,而有宗统.‘物无妄然,必由其理.故繁而不乱,众而不

惑.’(«易略例明彖»)故自然者,乃无妄然也.”[１２]５３所谓“宗统”,即统一的原则性,自然并非“妄
然”,而是遵循事物内在的必然性规律行事.楼宇烈说:“在一定意义上讲,王弼所谓的自然无为,也
就是‘必然’.”[１４]１０王弼的“无为自然”不是什么都不做,而是顺应客观规律去了解自然、把握自然,
“自然”由老子用来形容本该如此的一种状态,衍化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性、规律性,其意义发生

了巨大的变化.

三、余　论

王弼的“以无为本”取形而上学立场,使“无”成为抽象的本体.他提出“崇本举末”“即体即用”,
既抓住了本体,也没有忽视现象,这就超越了老子的“有生于无”,更扫除了两汉以来的谶纬象数之

学.汤用彤对王弼的理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,在对比了王弼与阮籍、嵇康的主要观点后,他说:
“阮氏以万有变化为一气之盛衰,以人身为阴阳之精气.«达庄论»则仍主元气说(嵇康亦然).
实未脱离汉儒之通义.其扫尽宇宙构成之旧说,而纯用体用一如之新论者,固不得不首称王弼

也.”[１２]７０王弼一反老子宇宙生成论,建构起玄学本体论,并在此基础上独创“无为自然”新说,主张

顺应物性自然,遵循客观规律,即肯定没有任何高于万物本身自生自存的目的.由此,万物各自生,
此便是道,便是自然,这是对老子自然观的理论突破.

王弼的新自然观,提供理解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关系的全新思路.王弼认为,自然为本,名教为末,
“名教本于自然”,“在王弼看来,名教与自然是毫无矛盾的,实行老庄主张的‘无为而治’正是为了维

护封建名教秩序的稳定与和谐”[１８],«老子»二十八章:“朴散则为器,圣人用之则为官长.”王弼注

曰:“朴,真也.真散则百行出,殊类生,若器也.圣人因其分散,故为之立官长.以善为师,不善为

资,移风易俗,复使归于一也.”[１４]７５“朴”是“道”的本真自然之态,真朴之道散而为器,即分化为道德

人伦和世间万物.如果说道法自然,物性自然,圣人治世亦自然,“圣人因其分散,故为之立官长”,
圣人依自然之道而化生出官长制度.王弼的«论语释疑»多次用自然来说明儒家的观点,孔子云:
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也.”王弼释:“自然亲爱为孝,推爱及物为仁也.”[１４]６２１孔子云:“巍巍乎唯天

为大,唯尧则之.”王弼释:“故则天成化,道同自然,不私其子而君其臣.”[１４]６２６自然可以会通儒道,名
教与自然也并不矛盾,道家理论也可以成为维护儒家伦理制度的工具.

王弼的新自然观张扬了自然人性.“无为自然”强调“合理”“必然”,物性自然天成、不可移除,
人性亦如此.从这点出发,王弼反对何晏“圣人无喜怒哀乐”的观点,提出“圣人有情”.在回答荀融

难其«大衍义»时,王弼曰:“夫明足以寻极幽微,而不能去自然之性.颜子之量,孔父之所预在.然



遇之不能无乐,丧之不能无哀.又常狭斯人,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.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

革.”[１４]６４０王弼认为,圣人比一般人高明的地方在于“夫明足以寻极幽微”,但圣人“不能去自然之

性”,故“不能无哀乐以应物”.王弼论“圣人有情”,承认圣人与常人一样,是一种自然存在物,具有

与生俱来的自然人性,他把自然与人性联系起来,认可了情感存在的合理性.为此,王弼提出“性其

情”,«论语释疑»云:“不性其情,焉能久行其正,此是情之正也.若心好流荡失真,此是情之邪也.
若以情近性,故云性其情.”[１４]６３１«周易»乾卦注:“不性其情,何能久行其正? 是故始而亨者,必乾元

也;利而正者,必性情也.”[１４]２１７贺昌群说:“王弼所谓‘性其情’者,即以情从理,以理化情,而后知天

理即存于人欲之中,天理人欲之不可分,亦犹性情之不可分.”[１９]王弼的“性其情”,实际肯定了人的

情感、欲望等自然本性,这对于魏晋时期自然人性论思潮的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.
王弼之学是不彻底的,理论上还存在一些缺陷.王弼提出体用一如,说明他已经觉察到抽象与

具体、“本”与“末”、“无”与“有”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.王弼最大的问题是对体用关系的认识不够彻

底,他将老子的“无”进行高度的抽象化和普遍化,赋予其形而上学意义,成为“万物之宗”的本体,
“无”为了成为万物之源的本体,必须是抽象的,但“无”又必须化生成万物,成为现实存在之“有”,又
必须是具体的,这是一对矛盾,王弼虽察觉到但无法解决这一矛盾.此外,在理论表述过程中,王弼

过于强调抽象之“无”的统治性地位,他沿着“无”的抽象义发展,走上了一条单纯形而上的思辨之

旅,而实质上削弱了具体之“有”的重要性.郭象“崇有”,他将本体下降至现象界,提出“独化”一说,
很好地解决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矛盾.对于“独化”的理解,钱穆说:“就字义言,独即自也,化即然

也.自然之体,惟是独化.”[４]４３８从这个角度看,“独化”即“自然”也.郭象甚重“自然”,据统计,在其

«庄子注»中,出现有关“自然”的注释条目多达一百余处.郭象的“独化自然”说,主张万物以自然

生,畅发自然之义,并以之解决万物生成、宇宙创始的根本问题,构建了一个圆融无碍的哲学体系,
从而将魏晋的自然观推向极致,此是后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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